
启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柔性执法清单

不予行政处罚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情形 法律依据（具体到条文内容）
实施主体（如县、区、

镇等）
责任部门

1
使用国家明令淘

汰的用能设备

危害后果轻微并及

时改正的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8
修正)

第七十一条 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

设备或者生产工艺的，由管理节能工作的部

门责令停止使用，没收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

设备；情节严重的，可以由管理节能工作的

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

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
修订）

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

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

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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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轻行政处罚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 从轻处罚情形
自由裁量处

罚幅度
法律依据（具体到条文内容） 实施主体 责任部门

1

对从事节
能咨询、设
计、评估、
检测、审
计、认证等
服务的机
构提供虚
假信息的
处罚

从事节能服务
的机构提供虚
假信息,违法所
得在二十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
以下，主动上
缴违法所得，
制定整改措施
并做出承诺的

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五万
元以上六万
元（不含）
以下罚款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8 修正)
第七十六条 从事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

审计、认证等服务的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由管理节
能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部门规章】《节能监察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令第 33 号）

第十一条 节能监察机构依照授权或者委托，具体
实施节能监察工作。节能监察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九）
从事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等服
务的机构贯彻节能要求、提供信息真实性等情况；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节约能源条例》（2021 修正）

第四十三条第三款 节能服务机构应当客观、公正
地提供用能单位能耗的有关数据和分析报告。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三款规定，
节能服务机构提供虚假的数据和分析报告的，由节能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五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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